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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租金损失保险条款 

保险责任 

    第一条  兹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同意，鉴于投保人已交付了附加的保险费，由于主险

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而导致被保险人无法居住或无法出租的，对于被保险人实际租赁支出

或租金收入（以下简称“租金”）损失，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和主险的约定负责赔偿。 

 

赔偿限额、免赔额 

第二条  本附加险的累计赔偿限额、日租金赔偿限额及每次事故绝对免赔天数由投保

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主险中责任免除事项，也适用于本附加险。 

 

赔偿处理 

第四条  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租金收支证明、保险事故发生前房屋租

赁合同或其他有助于确定实际损失额度的证明资料。 

第五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租金损失赔偿金额： 

租金损失赔偿金额=日租金损失赔偿金额×赔偿天数 

当保险单中载明的日租金赔偿限额等于或低于保险事故发生前实际的日租金金额时，日

租金损失赔偿金额按照日租金赔偿限额计算；当日租金赔偿限额高于保险事故发生前实际的

日租金金额时，日租金损失赔偿金额按照保险事故发生前实际的日租金金额计算。 

赔偿天数为保险事故发生后受损主险保险标的实际修复天数扣除保险单中载明的每次

事故绝对免赔天数。 

实际修复天数是指自房屋无法居住之时起至合理恢复至可居住状态之时止期间的天数。 

第六条  在保险期间内，不论发生一次或多次保险事故，实际赔偿金额达到保险单中载

明的本附加险累计赔偿限额时，本附加险责任终止。 

第七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及时进行修复，不得拖延。对于故意拖延期间的

租金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事项 

第八条 本条款系本保险单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本条款与本保单约定

的主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以本条款为准；本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